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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: 交通意外私下和解須負法律責任?        

 

「聰哥」當日駕車，突然有一名男子從街角跑出來，聰哥即把車停下，但

男子仍稱被撞到，跌在地上。 

 

聰哥下車了解，該男子站起來，要求賠償醫藥費二千元。為免阻礙工作，

聰哥願意賠款，並得到男子簽署「和解協議」，聲明不再追究。但回家細想後，

聰哥不很放心，害怕仍有法律責任，尋求法律意見。 

 

通常交通意外會涉及民事及刑事責任。先從民事責任考慮，若能證明是次

意外是因司機疏忽所致，傷者可根據普通法提出民事索償。但意外發生後，若雙

方在清醒和自願的情況下簽署和解協議，而協議上聲明此屬於一切任何責任的終

了和解協議，通常司機不需要承擔進一步民事法律責任。 

 

刑事責任不能豁免 

 

但傷者有可能因傷勢比想像中嚴重，事後企圖推翻協議，作進一步民事索

償。一般第三者責任問題，保險公司會為司機就民事索償作出賠償。若未經保險

公司同意下，私下和解，或在意外發生後，未有盡快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，保險

公司有可能拒絶賠償，或作出賠償後會向受保人討回賠償。 

 

就刑事責任而言，聰哥和該男子所簽署的和解協議，是不能豁免刑事責任

的。若觸犯「不小心駕駛」罪，仍有可能被起訴，一經定罪可被罰款五千元及監

禁六個月。 

 

再者，根據該條例第 56 條，遇有意外，司機須停車，違例者最高罰款一

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。若有人受傷，應不遲於意外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親自報

警，除非司機因傷勢嚴重，未能辦到。違例者最高罰款一萬五千元及監禁六個月。 

 

 因此宗交通意外涉及傷人的情況，聰哥還是選擇先行報警和向保險公司

提交意外報告備案的做法較為妥善，希望警方諒解聰哥延遲報案的原因，作寬大

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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